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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3993  股票简称：洛阳钼业  编号：2017—034 

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发行数量和价格 

（1）发行数量：4,712,041,884 股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 

（2）发行价格：3.82元/股 

（3）募集资金总额：17,999,999,996.88元 

2、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

序号 发行对象 
配售数量 

（股） 

限售期 

（月） 

1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39,706,806  12 

2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1,727,748  12 

3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7,486,910  12 

4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,025,916,235  12 

5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7,748,691 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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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8,835,066  12 

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6,329,109  12 

8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4,291,319  12 

合  计 4,712,041,884  

3、预计上市时间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、

“洛阳钼业”）于2017年7月25日获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17年7月24日收盘后，本次非公开发行

特定投资者认购股票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。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

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参与认购的8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

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，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7月24日。如遇

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。 

4、资产过户情况 

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。 

一、本次发行概况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： 

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发行人于2016年5月

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、于2016年8月8日召开的第

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、于2016年9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

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 

2016年9月23日，发行人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16

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6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，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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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。 

鉴于2016年6月29日发行人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洛阳

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2016年7月8

日，公司发布了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A股分红

派息实施公告》，以本公司总股本16,887,198,699股为基准，向在派

息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10股人

民币0.25元（含税），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422,179,967.48元（含

税）。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7月13日，除权日为2016年7

月14日。鉴于公司2015年度分红派息已实施完毕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

票的发行底价由3.17元/股调整为3.15元/股。 

2016年9月23日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，

授权董事会在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全权

办理本次发行的有关事宜，其中包括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

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；决定并聘请相关中介机构，办理本次非

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；签订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合同、协

议和文件；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，在股东

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具体安排及调整；根据本次非公

开发行股票结果，增加公司注册资本、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

工商变更登记；相关监管部门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办理与本次非公开

发行股份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。 

2017年1月18日，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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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。 

2017年6月23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洛阳栾川钼业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17〕918

号）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,769,230,769股新股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

1、股票类型：中国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 

2、股票面值：人民币0.20元 

3、发行方式：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

4、发行数量：4,712,041,884股 

5、发行价格：3.82元/股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

会议决议公告日（即2016年5月20日）。本次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

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%，即发行价格不低于

3.17元/股。发行人于2016年7月8日发布了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2015年度A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》，以发行人总股本

16,887,198,699股为基准，向在派息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

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10股人民币0.25元（含税），派发现金股利

总额为人民币422,179,967.48元（含税）。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

为2016年7月13日，除权日为2016年7月14日。鉴于发行人2015年度分

红派息已实施完毕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由3.17元/股调整

为3.15元/股。发行人于2017年4月26日发布了《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，以发行人总股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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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,887,198,699股为基准，向在派息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

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10股人民币0.35元（含税），派发现金股利

总额为人民币591,051,954.47元（含税）。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

为2017年5月2日，除权日为2017年5月3日。鉴于公司2016年度分红派

息已实施完毕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由3.15元/股调整为

3.12元/股。 

发行人与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

申购进行簿记，按照价格优先、金额优先、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，最

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3.82元/股。 

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3.12 元/股的 122.44%；相当于申购报

价日（2017年7月12日）前一交易日公司收盘价6.09元/股的62.73%，

相当于申购报价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5.28 元/股的 72.35%。 

6、募集资金总额：人民币17,999,999,996.88元 

7、发行费用：人民币141,367,333.58元 

8、募集资金净额：人民币17,858,632,663.30元 

9、保荐机构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（主

承销商）”、“兴业证券”） 

10、联席主承销商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高盛高华证券有限

责任公司、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、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（三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

1、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

2017年7月18日，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



 

6 

 

具的《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

(A股)认购资金验证报告》（德师报(验)字(17)第00316号）验证，截

至2017年7月18日12时止，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已收到洛阳钼业本

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股资金总额17,999,999,996.88

元。  

2017年7月19日，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

主承销商承销费及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

存储账户。2017年7月20日，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出具的《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

普通股(A股)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验资报告》（德师报(验)字(17)

第00317号）验证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,999,999,996.88

元，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41,367,333.58元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

17,858,632,663.30元。其中：计入股本人民币942,408,376.80元，计入

资本公积人民币16,916,224,286.50元。 

2、股份登记情况 

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

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。 

（四）资产过户情况 

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。 

（五）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

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

1、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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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

兴业证券作为洛阳钼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（主承销

商），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、国开证

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席主承销商，全程参与

了本次发行工作，认为： 

“洛阳钼业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，发

行过程遵循了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。本

次发行的询价、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决

议和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

细则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本次

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符合发行人及其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

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

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合法、有效”。 

2、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

发行人律师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： 

“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取得发行人内部有效批准及授权，并已获

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；本次发行的过程及认购对象资格符合法律、法

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；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、公正；与本次发行

相关的认购邀请书、《申购报价单》、《认购协议书》等法律文书的内

容合法、有效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。” 

二、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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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行结果 

本次发行最终确认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发行对象 
配售数量 

（股） 

限售期 

（月） 

预计上市 

流通时间 

1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39,706,806  12 2018年 7月 24日 

2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1,727,748  12 2018 年 7 月 24 日 

3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7,486,910  12 2018 年 7 月 24 日 

4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,025,916,235  12 2018 年 7 月 24 日 

5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7,748,691  12 2018 年 7 月 24 日 

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8,835,066  12 2018 年 7 月 24 日 

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6,329,109  12 2018 年 7 月 24 日 

8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4,291,319  12 2018 年 7 月 24 日 

合  计 4,712,041,884   

（二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

1、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：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、国有控股） 

注册资本：13100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09 月 22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F702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朱碧新 

经营范围：非公开募集资金；股权投资；项目投资；资产管理；

投资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。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

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

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

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企业依法

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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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

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2、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：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注册资本：30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11 月 03 日 

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 2005 号民生金融大厦 13

楼 13A 

法定代表人：张焕南 

经营范围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

其他业务。 

3、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名称：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注册资本：20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09 月 19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许会斌 

经营范围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

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

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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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：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） 

注册资本：17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03 月 17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周瑞明 

经营范围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、资产管理

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

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

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5、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：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 

注册资本：18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2 年 06 月 06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

法定代表人：弓劲梅 

经营范围：1、基金募集；2、基金销售；3、资产管理 4、中国证

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

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6、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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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：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15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06 月 18 日 

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（入驻深

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邵钢 

经营范围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、资产管理

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 

7、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25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07 月 13 日 

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9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光华 

经营范围：基金募集；基金销售；资产管理；中国证监会许可的

其他业务。 

8、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名称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注册资本：20000 万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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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日期：2005 年 09 月 30 日 

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

汇丰银行大楼 9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翔燕 

经营范围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资产管理、境外证券投资管理

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三）本次发行对象的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

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私募基金，诚通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私募基金管理人，均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私募

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。 

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，以其管理的 1 个资产

管理计划“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 72 号资产管理计划” 参与认购，

前述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基

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履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。 

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行对象，以其管理的 1 个资产

管理计划“建信陕国投祥瑞 16 号资产管理计划”参与认购，前述资

产管理计划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基金管理



 

13 

 

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履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。 

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，以其管理的 8 个资产

管理计划参与认购，包括：北信瑞丰基金丰悦华融长青 18 号资产管

理计划、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182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基通晟 I

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基金瑞华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

丰基金百瑞 57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基金北泰中城融和 5 号资

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基金中乾景隆 5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基

金荣耀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。前述 8 个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

试点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

程序。 

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，以其管理的 2 个资产

管理计划参与认购，包括：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646 号资产管

理计划、泰达宏利-梓霖添利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。前述 2 个资产管理

计划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基金管理公司特

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

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。 

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，以其管理的 24 个投

资账户参与认购，包括：公募基金 1 个即红土创新定增灵活配置混合

型证券投资基金，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私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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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

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所规定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范围，无需履行相关

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；资产管理计划 23 个，包括红土创新深创

投 2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石 45 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、

红土创新红石 53 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石 56 号定增资产

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石 57 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石 48

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石 46 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

划、红土创新红石 38 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石 50 号

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石 55 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、红

土创新红人 16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人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

红土创新红土紫金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土紫金 2 号资产管

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土紫金 3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人 24 号

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人 28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人 30

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人 32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人

33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人 35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

人 36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红土创新红人 40 号资产管理计划，前述 23

个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基金管

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履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程序。 

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，以 20 个投资账户参与认

购，包括：公募基金 4 个，包括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、

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、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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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证券投资基金、博时弘康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；

全国社保基金组合 4 个，包括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、全国社保基

金五零一组合、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、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；

养老金账户 1 个即基本养老保险 901 组合。以上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私

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所规定的私募基金

登记备案范围，无需履行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。资产管理计

划 11 个，包括博时基金-邮储岳升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中国人寿保险

（集团）公司委托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、博时基金-华润

跃升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博时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多策略绝对收益组合、博时基金-招商银行跃升 1 号

资产管理计划、博时基金申万定增一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博时基金海悦

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博时基金广银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博时基金农银

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博时基金-海银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圆融乐享

-博时基金定增多策略 2 号资产管理计划，前述 11 个资产管理计划已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

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资产

管理计划备案程序。 

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，以 6 个资产管理计划参与

认购，包括信诚基金-睿赢智选 1 期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信诚基金-睿

赢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信诚基金定丰 19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信诚

基金定丰 20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信诚基金定丰 48 号资产管理计划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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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基金诚鼎 1 号资产管理计划，前述 6 个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

务试点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资产管理计划备

案程序。 

（四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经核查，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 8 名发行对象中不包括发行

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、保荐机构、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

的关联方。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保荐机构、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

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

认购。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未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。 

（五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

易安排的说明 

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形，也

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。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，公司将严格按照公

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，并作充分的信

息披露。 

三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A股前10名股东变化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前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

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 A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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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（股） 
A 股持股比

例（%） 

有限售条件股份

数量（股） 

1 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329,780,425 41.14 0 

2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030,220,000 38.83 0 

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9,910,088 3.32 0 

4 
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

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4,242,900 0.50 0 

5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

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0,999,861 0.24 0 

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,545,565 0.22 0 

7 阿布达比投资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,160,810 0.22 0 

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999,966 0.18 0 

9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国泰

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

投资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1,264,500 0.16 0 

10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

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

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6,000,095 0.12 0 

合 计 11,002,124,210 84.93 0 

（二）本次发行后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

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，截至2017年7月24日，公

司A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（股） 
A 股持股比

例（%） 

有限售条件股份

数量（股） 

1 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,329,780,425 30.17 0 

2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,030,220,000 28.47 0 

3 

建信基金－工商银行－陕西省

国际信托－陕国投·金玉 6 号

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777,486,910 4.40 777,486,910 

4 
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

份有限公司 
739,706,806 4.19 739,706,806 

5 

北信瑞丰基金－南京银行－长

安国际信托－长安信托·瑞华

上汽定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480,628,273 2.72 480,628,273 

6 

民生加银基金－宁波银行－嘉

兴民琉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471,727,748 2.67 471,727,7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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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（股） 
A 股持股比

例（%） 

有限售条件股份

数量（股） 

7 

北信瑞丰基金－招商银行－华

润深国投信托－华润信托·景

睿 7 号单一资金信托 

471,204,189 2.67 471,204,189 

8 

泰达宏利基金－民生银行－长

安国际信托－长安信托－民生

定增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

471,204,188 2.67 471,204,188 

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2,708,374 1.77 0 

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43,986,597 0.82 143,986,597 

合 计 14,228,653,510 80.54 3,555,944,711 

（三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,714,285,714 股（含本数），单

一认购对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

的数量的 50%。本次非公开发行前，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控

股股东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31.58%的股

份（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香港全资子公司--鸿商投资有限公

司持有本公司 H 股股份 303,000,000 股）。 

本 次 发 行 后 ， 公 司 股 本 将 由 16,887,198,699 股 增 加 至

21,599,240,583 股。由于本次发行后，公司控股股东鸿商产业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4.69%的股份（鸿商产业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的香港全资子公司--鸿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

303,000,000 股）。于泳先生持有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9%的股

份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于泳先生。本次发行后，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，于泳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因此，本

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四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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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： 

股份类别 

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股本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（股） 
占股本比例

（%） 

一、有限售条

件流通股 
0 0.00 4,712,041,884 21.82 

二、无限售条

件流通股 
16,887,198,699 100.00 16,887,198,699 78.18 

三、股份总额 16,887,198,699 100.00 21,599,240,583 100.00 

五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1、本次交易前后资产及负债规模、结构比较及分析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 

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情况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情况 

金额 金额 
变动金

额 
比例 金额 金额 

变动金

额 
比例 

流动资产 
1,573,17

6 

2,257,59

6 
684,420 43.51% 

1,722,51

5 

2,496,36

2 
773,847 44.93% 

非流动资产 
1,514,87

7 

5,260,99

2 

3,746,11

5 

247.29

% 

2,756,43

4 

5,417,57

8 

2,661,14

4 
96.54% 

资产总计 
3,088,05

3 

7,518,58

8 

4,430,53

5 

143.47

% 

4,478,94

9 

7,913,93

9 

3,434,99

0 
76.69% 

流动负债 876,894 
3,949,75

5 

3,072,86

1 

350.43

% 

1,158,03

1 

3,199,34

6 

2,041,31

5 

176.27

% 

非流动负债 429,490 
1,118,56

9 
689,079 

160.44

% 

1,492,74

3 

2,232,99

8 
740,255 49.59% 

负债总计 
1,306,38

4 

5,068,32

4 

3,761,94

0 

287.97

% 

2,650,77

4 

5,432,34

3 

2,781,56

9 

104.93

%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

权益 

1,735,34

8 

1,616,84

3 
-118,505 -6.83% 

1,783,34

9 

1,624,35

0 

-158,99

9 
-8.92% 

股东权益合计 
1,781,66

9 

2,450,26

4 
668,595 37.53% 

1,828,17

5 

2,481,59

6 
653,421 35.74% 

资产负债率 42.30% 67.41% - - 59.18% 68.64% - -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 2015 年末的资产总额由本次交易前的

3,088,053 万元增加至 7,518,588 万元，增幅为 143.47%。公司的负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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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额由交易前的 1,306,384 万元增加至 5,068,324 万元，增幅为

287.97%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的资产规模、负债规模均有所上升，

交易完成后公司 2015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 67.41%，相比交易前上升

主要系公司为支付本次收购境外铌磷及铜钴业务对价借入较大量银

行贷款所致。 

2、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盈利能力对比及分析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

2015 年度 2016 年 1-9 月 

本次交

易前 

本次交易

后 

（备考报

表口径） 

本次交易

后 

（考虑资

金成本） 

本次交易

后（资金

成本+非

公开发

行） 

本次交

易前 

本次交易

后 

（备考报

表口径） 

本次交易

后 

（考虑资

金成本） 

本次交易

后（资金

成本+非

公开发

行） 

营 业

收入 
419,684 1,638,391 1,638,391 1,638,391 349,604 1,306,128 1,306,128 1,306,128 

营 业

成本 
262,245 1,230,522 1,230,522 1,230,522 207,900 1,044,536 1,044,536 1,044,536 

营 业

利润 
72,727 253,820 165,428 226,629 74,424 175,917 105,011 151,358 

利 润

总额 
68,282 241,358 152,966 214,167 74,254 170,881 99,975 146,322 

净 利

润 
70,311 208,245 136,752 187,043 56,821 144,540 87,513 125,368 

归 属

于 母

公 司

净 利

润 

76,116 165,538 94,045 144,336 58,350 127,101 70,074 107,929 

基 本

每 股

收 益

( 元 /

股） 

0.0476 0.1034 0.0588 0.0665 0.0346 0.0753 0.0415 0.0478 

根据上表计算结果可以看出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的营业收入

规模将大幅上涨，公司 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由交易前的 419,684 万

元增加至 1,638,391 万元，增幅为 290.39%。2016 年 1-9 月的营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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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由交易前的 349,604 万元增加至 1,306,128 万元，增幅为 273.60%。 

本次交易对公司净利润及每股收益的影响具体为： 

（1）本次备考报表的编制未考虑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资金成本。

由上表可以看出，根据备考报表，本次交易后，公司 2015 年度归属

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交易前的 76,116万元增加到 165,538万元，

增幅约为 117%。交易后 2016 年 1-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

由交易前的 58,350 万元增加到 127,101 万元，增幅约为 118%。公司

2015 年度每股收益由交易前的 0.0476/股增至 0.1034 元/股，增幅约为

117%。公司 2016 年 1-9 月每股收益由交易前的 0.0346 元/股增至

0.0753 元/股，增幅约为 118%。 

（2）若考虑资金成本，资金成本的测算基于以下前提及假设：

公司本次收购巴西境内铌磷项目的实际对价为 168,651.37 万美元，收

购刚果（金）境内铜钴项目的实际对价为 266,474.17 万美元，实际对

价合计 435,125.54 万美元中 249,000 万美元来自于银行贷款，公司用

自有资金支付实际对价的剩余部分，即 186,125.54 万美元。其中，银

行贷款测算使用的利率水平为贷款的实际利率，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

的测算利率水平按照公司 2015年及 2016年超短期融资债券的发行成

本计算；上述测算过程中同时考虑了所得税对融资成本的影响。 

根据上表测算结果可以看出，若考虑资金成本，2015 年度归属

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交易前的 76,116万元增加到 94,045万元，

增幅约为 24%，2016 年 1-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交易

前的 58,350 万元增加到 70,074 万元，增幅约为 20%。公司 2015 年度

每股收益将由交易前的 0.0476/股增至 0.0588 元/股，增幅约为 24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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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2016 年 1-9 月每股收益将由交易前的 0.0346 元/股增至 0.0415

元/股，增幅约为 20%。 

受大宗商品价格走低、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的影响，目前海

外优质的矿业资源估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，行业整体处于阶段性周期

底部。未来，随着矿产资源行业复苏，全球经济回暖，标的公司将为

公司在未来带来较为健康稳定的盈利和现金流。同时随着公司资产配

置和商品的多元化，公司的经营风险可被有效缓冲，公司财务报表将

持续改善。 

（3）若同时考虑资金成本及非公开发行的影响，即假设本次非

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于期初即到位并用于支付本次交易对价，根据上表

测算结果可以看出，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交易

前的 76,116 万元增加到 144,336 万元，增幅约为 90%。交易后 2016

年1-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交易前的 58,350万元增加到

107,929 万元，增幅约为 85%。公司 2015 年度每股收益将由交易前的

0.0476 元/股增至 0.0665 元/股，增幅约为 40%；公司 2016 年 1-9 月

每股收益将由交易前的 0.0346元/股增至 0.0478元/股，增幅约为38%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

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置换前期已完成的巴西铌、磷收购项

目和刚果（金）铜、钴收购项目的部分交易对价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

产者，使公司商品组合更加多元化，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

力。 

（三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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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发行前，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，建立了完

善的公司治理结构。本次发行后，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

生变更，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

将继续保持在业务、资产、机构、人员、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，进一

步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。 

（四）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

本次发行将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，公司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。 

（五）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

本次发行后，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

务关系、管理关系、关联交易、同业竞争等方面未发生变化，且不会

产生同业竞争和新增关联交易。 

六、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

（一）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 

名  称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丁香国际商业中心东塔10

楼 

法定代表人：兰荣 

保荐代表人：吴益军、杨帆 

项目协办人：温国山 

联系电话：021-38565817 

传真：021-385657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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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联席主承销商 

名  称：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中心18楼 

法定代表人：朱寒松 

经办人员：程曦 

联系电话：010-66273607 

联系传真：010-66273300 

（三）联席主承销商 

名  称：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4楼 

法定代表人：马骥 

经办人员：雷婷婷 

联系电话：021-23153802 

联系传真：021-23153502 

（四）联席主承销商 

名  称：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29号国家开发银行七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宝荣 

经办人员：蒋叶琴 

联系电话：010-88300739 

联系传真：010-88300793 

（五）发行人律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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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 称：通力律师事务所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

负 责 人： 俞卫锋 

经办律师：陈臻、张征轶 

联系电话：021-31358666 

传真：021-31358600 

（六）会计师事务所 

名  称：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外滩中心30楼 

法定代表人：曾顺福 

签字会计师：牟正非、赵斌 

联系电话：021-61418888 

传真：021-63350177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

 


